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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經文：羅七:14-25
引言

近來有不少佈道機會，共通的話題是：「人生真苦」，「點解我的人生會如此不濟」。明知錯，但為了面子／臭脾氣，照做，做完，又後悔；明明該做，卻因氣在心頭而不為！「掙扎、犯錯、後悔」，循環不息地在我們生活中出現。　　

「我真是苦呀！」這打從心靈深處發出的痛苦呼喊，是古今一樣。在羅馬書7:14-25，保羅很有層次地將人的痛苦來源──「罪惡」本相道明，然後由外至內，再由內而上，引介出如何得到「痛苦中的拯救」。

一．掙扎出現──帶來轉機（14-17）

整段經文中，作者保羅以第一身的字眼「我」作主體，除了是泛指一般人的心路歷程，我相信這必是保羅的親身經歷，才能帶出「我真是苦呀」的感力。

其實有掙扎是好事，因為掙扎帶來轉機。因為人若「不知不覺、唔知唔覺」，何來掙扎？「我所作的，自己不明白」（15），「不明白、不知不覺」並不表示無錯事發生，人內心的罪惡在黑暗的掩飾下不被發現，連自己也欺騙了，所以上文7-13節就說明神的律法就像一道明光，照出人的罪性來。與神律法的美善一比，人「看見」自己的惡，人之所以為人，因為有神的形象，愛追求真善美，但當人想遵守神的律法／神的命令時，卻發現不從人願「…我所願意的，我並不做；我所恨惡的，我倒去做」。（15）

由此，就察覺人「裏頭的罪」（17,20），對人有不可抗拒的控制力。但人偏偏常諉過於人，看不見自己的過失，甚至覺得即使做錯，自己也是受害者或是被迫的，其實外在的人與事都只是誘發的工具，「但各人被試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慾牽引誘惑的。私慾既懷了胎，就生出罪來；罪既長成，就生出死來」（雅1:14-15），作者用擬人法，說出人內心的私慾／惡性，常主動找尋機會引誘人犯錯。

人貴乎自知。當人察覺住在自己心裏的惡，焦點由外圍的律法與罪惡的關係，轉至「我」與「罪惡」的掙扎上，由外在的罪惡轉向「我」及「我裏面的罪性」。掙扎的出現，是因為「我」想解脫，不想繼續受「我裏面的惡性」控制，掙扎便帶來轉機。

二．自覺無助──轉向上求(18-24)

但其實我們若肯捫心自問，自己也會承認，罪惡許多時是自己裏頭出來的，所以18節開始，保羅將焦點放在「我裏面的惡性」身上，罪不單帶來自己痛苦，也帶給別人痛苦，所以要認清罪的真相。

人想解脫，便開始立志不作惡，但不立志尤自可，立志之後，人更痛苦！「…因為，立志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。」（18）當人靠自己立志為善時，老毛病又不斷發作，「立志、失敗、再立志…」！19節再重覆15節的痛苦結論：「我所願意的善，我反不做；我所不願意的惡，我倒去做」，因為「…在我裡頭，就是我肉體之中，沒有良善」（18）！無良善的人怎可做出善行！不論外在的律法，或是自己立志為善，都不能幫助我跳出痛苦的罪惡深坑。

這是痛苦的發現，前路是一片黑暗，無曙光，無盼望，我用盡力量求改變，但不少時候仍令自己或別人失望，有人受情慾困擾甚至刻「死」字在手上懲罰自己，有人我恨自己不能控制臭脾氣等。

痛苦是在於無助，「因為按著我裡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歡神的律；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戰，把我擄去，叫我附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」（22-23），被「擄去」是痛苦無奈的結果，善惡兩軍對陣後失敗了，惡勝利了，人都是習慣靠自己的，雖屢敗屢戰，卻屢戰屢敗之後，人便發出一句古今共鳴的呼喊：「我真是苦啊！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？」(24)面對內心的罪惡，我真的無能為力了，不想這樣，可以怎樣，解決的方法是向上求幫助，但要小心校正焦點。

三．校正焦點──向主求助(24-25)

大家有否留意，這呼求的特別之處，是「誰」(who)「能」救我，不是方法、計劃、知識(not  what)能救我，「誰能」這向度很重要，因為人終肯承認自己的有限，肯摘除驕傲，肯謙卑降服在大能者面前求助的呼喊聲，方法、計劃、知識只是神幫助人的工具。

弟兄姊妹，不要以為這只是未認識耶穌，未信主的人才發出的「誰能救我」這痛苦呼喊，甚實羅馬書第7章，是承接第6章所論，信徒因主耶穌釘十字架又復活，而從罪裏得了釋放，有神所賜的永生和在耶穌裏自由的生命(6:22-23)；而第8章就講信徒有聖靈內住榮耀的生命；7章就是中間的信徒成聖過程，學習成為理想中聖潔似主耶穌的基督徒，就是我們這些不論信主年日有幾長的信徒 

所以，大家會否有我的疑問，難道信徒也不知誰能拯救他，誰能幫助人嗎？仍要問「誰能救我」？為何保羅要自問自答：「[25]感謝神，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」，原來，基督徒解決問題有時不靠耶穌，而靠自己的知識／經驗，正如陳業剛先生先前所講的，信徒會靠過往的成功經驗應付問題，甚至祈禱時，不少信徒教神怎樣做，有人被同事欺負，於是他求神改變對方，多次不成功，神卻教他每天為自己求平安的心情，今次成功啦，因為對方不再成為他的騷擾，有好睡眠；但最近又為困擾他多年的家事頭痛，他一直以為憑自己的耐性及能力可以任何解決，直至他肯承認自己無能為力，轉向求神，翌日奇妙的事發生，家庭的另一成員為他解決了棘手問題，較之他想像可行的方法更好。 

保羅在這裏一再提醒我們，焦點應放在主耶穌我們的神身上，只有祂能救我們，我們自己、我們的經驗與知識，充其量都只是被神使用的工具。「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」(詩 127:1) 

結論

我真是苦，是因為未認清人性中受罪惡所困，認清之後，立志為善而不能行善，這更是痛苦。保羅明知這道理，他感同身受，他只是從人性角度入手，讓人最終承認靠人自己的能力，是無法與罪惡對抗，只有主耶穌是我們唯一脫離痛苦的拯救。
